
公告 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7689522；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1年5月2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5月21日的债权本金/重组债务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重组宽限补偿金、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或原债权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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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从建设银行收购）

晟元集团有限公司

（从浦发银行收购）

浙江百隆针织有限

公司

义乌市天来文体制

笔有限公司

浙江达世元电动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鸿鹄建设有限

公司

浙江众康工贸有限

公司

义乌市虎跃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武义现代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有加

利食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安邦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海航建设有限公司

永康市年发日用品厂

浙江临安中都置业

有限公司

浙江易舱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昆仑兆业投资

有限公司

债权本息总额

336893691.21

20528586.05

177951280.87

74773519.72

31320037.40

34149705.79

14417180.64

14280614.99

28632088.91

54190744.70

36421015.64

13719728.67

1122963.35

2151450.47

50434873.84

98859444.45

989846926.70

本金/重组债务

208586449.54

12999169.70

121983695.00

47818795.39

12934602.43

22999389.87

9950000.00

5579264.22

15658424.90

50349624.22

22852510.01

8886474.36

296831.90

1952394.71

18000000.00

85000000.00

645847626.25

利息/重组宽限补偿金

128307241.67

7529416.35

55967585.87

26954724.33

18385434.97

11150315.92

4467180.64

8701350.77

12973664.01

3841120.48

13568505.63

4833254.31

826131.45

199055.76

32434873.84

13859444.45

343999300.45

担保人

抵押物1：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义乌街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907.0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363平方米，商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合计2105万元。抵押物2：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金华市青年路72号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3311.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670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合计6304.32万元。抵押物3：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康济北街878号、

纵三路4#地块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4327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0000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合计7396万元。抵押物4：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婺江西路936号的房地

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879.7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2532.2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8235.86万元。抵押物5：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解放西路233号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10160.3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545平方米，商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9919万元。抵押物6：晟元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宗泽北路边第1-2幢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1409.41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209.3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95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九天空间钢结构有限公司、正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金良、光大华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抵押物：金华市婺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解放街6号地块武阳广场1-2层的商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1017.1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3.50平方米，商业用地，

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2201.23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应金良、陈英珍

抵押物：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义东工业园区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73337.9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7976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254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终结）、吴宗飞、朱灵仙、虞其平、吴雪萍、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孙金荣、黄巧敏

抵押物：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后宅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9012.0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0212.70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714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人：银尔集团有限公司、金云忠、叶小琴、方金玉、杨娟华

连带责任保证人：义乌市亚太纺织品有限公司、楼建伟、陆考福、方秋桃

抵押物1：卢婷婷、卢向红名下位于东阳市吴宁街道东站路256号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466.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87.4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385.55万元。抵押物2：卢郁新、马春光名下位

于东阳市吴宁街道城南东路389号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740.6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45.6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726.53万元。抵押物3：卢竞豪、朱巧巧名下位于东阳市吴宁街道岘峰路22

号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976.3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676.8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1268.87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卢竞翔、孙帅、浙江康柔服饰有限公司、周云高、吴爱芳

抵押物：陈跃辉、张舒岚名下位于永康市西城解放街22号2501室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430.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9.5平方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618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人：曹长理、程佩珍、应敏鹭、张舒岚、吕振球、浙江川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川润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物1：义乌市虎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位于抵押人公司内。最高额抵押金额3000万元。抵押物2：浙江虎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位于抵押人公司内。最高额抵

押金额2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义乌市祥胜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浙江虎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义乌市国泰彩印有限公司、朱中华、方美春、黄胜伟、王英

抵押物：张美姿名下位于武义县柳城镇环北路23号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13987.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8965.08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2684.96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武义南帆气缸有限公司、胡伟胜、张美姿

抵押物1：赵冬子、杨艳婷名下位于义乌市县前街59号3单元517室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27.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8.1平米，住宅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315万元。抵押物2：衢州龙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衢州市

区320国道以南花园街道新叶村B-49-6号地块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3560.9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7408.3平方米，商服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162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赵龙集团有限公司、赵冬子、赵秀英、厉文海、何云香

连带责任保证人：赵龙集团有限公司、赵冬子、赵秀英、义乌市圣明针织有限公司、何兰芳、孟圣明、王萍、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限公司、虞国跃、季敬斌、黄巧娟

抵押物：浙江海航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东阳国际缝制机械城D幢的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3548.7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17.2平方米，商业用地，出让。最高额抵押金额1774.56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楼初妙、蒋铁丹

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省永康市际友园林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成雄心、方燚、吕移发、金兰贞

连带责任保证人：杨定国

抵押物：浙江仁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东泰华庭的25间商铺。房产建筑面积合计835.8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合计264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人：徐军权

抵押物1：天津昆仑兆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湛江路20号浙昆大厦1号楼写字楼28-44层的在建工程，抵押面积合计22475.64平方米；抵押物2：杭州昆仑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昆仑公寓1幢2单元3303室、1幢3单元3303室、4幢1单元3202室的住宅，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380.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63.6平方米；抵押物3：叶哲华名下位于杭

州市西湖区外东山弄18号2单元301室的住宅，房产建筑面积127.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5.50平方米；质押物：浙江昆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的长兴昆仑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连带责

任保证人：浙江昆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昆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叶健、叶哲华、朱志英（叶哲华配偶，确认已知晓叶哲华的上述连带保证责任）

/

宁波亿邦担保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吉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处置公告
宁波亿邦担保有限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宁波吉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

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

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
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五个工作日内。

特别提示：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告如
有漏登、错登，最终以法院判决为准。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777989888
公司地址：慈溪市浒山街道时代华都4号楼702室。

宁波亿邦担保有限公司
附：债权清单 币种：人民币 2021年8月5日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吉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企业所在地

慈溪市

债权利息（元）

4105000

债权本金余额（元）

2500000

本息合计（元）

6605000

基准日

2021.4.30

担保情况

保证人：赵正卫、慈溪腾翔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市阿波罗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爱必喜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张建江、徐定江、章央儿、史婉君。

诉讼情况

执行中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州赢
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48685844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8月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4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湖州赢聚佳越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浙江盘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王海凤、卓祥对、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任国定、王海凤、祁崇霄、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4月10日）

账面本金余额

3388.38

6660.2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抵押物

舟山市定海区半岛路1号房地产

半岛船业3万吨级船坞、5万吨级船坞、5万吨级码头、定海区盘峙村28.8194公顷海域使用权、定海区海韵大厦1501室、1601室房地产

本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6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15294”船；船舶类型：
笼壶作业渔船；船籍港：岱山；总长：48米；船长：41.4米；型
宽：7.2米；型深：3.6米；总吨位：293；净吨：87；核定航区：
近海航区；建造完工日期：2003 年 08月 01日；该船目前停
泊在浙江省舟山市高亭牛轭岛江南村新渔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

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357（张）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8月5日

拍卖公告
宁波保税区科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本委受理申请人高苓与你
方民间借贷纠纷案（【2021】杭仲 01 字第
872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应
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单、仲裁员
选定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
（格式）、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
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届满后，本委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0月28日
14点半在本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之日起60日内，
逾期视为送达。（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5日

仲 裁 公 告 遗失声明
浙 江 晟 耀 律 师 事 务

所叶杨柳律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不
慎丢失。执业证类别：专
职 律 师 ，执 业 证 号 ：
13311201711013516，法 律
职 业 资 格 证 号 ：
A20153311213098。特此声
明作废。

叶杨柳
2021年8月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ZSNB01CZ210722-202102；日期：2021年7
月22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杭州湾新区
千帆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68119430
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8444777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
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1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杭州湾新区千帆投资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兆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群发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裕东集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1月28日）

本金

3443.306

3000.00

2997.192

12717.539812

欠息

1165.426259

938.409708

1173.205845

担保人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

宁波宝诚置业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罗慰民、罗利群

/


